
 

判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否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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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判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否科学合理的标准包括：（1）是否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2）是否符合基本国情；（3）是否坚持公共利益优先；（4）是否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5）是否旨在针对外部性（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6）是否建立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政府

与民间激励相容机制；（7）是否将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限定在了合理区间。以上七条不仅是判断中国以往

包括“十三五”规划在内的各种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否科学合理的标准，同时也是今后制定新的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特别是业已启动的“十四五”规划编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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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如，《全国主体功

能区规划（2010）》《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7）》《国

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以及每五年制定的《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等。2019 年，距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和《国家新型城镇

化规划（2014−2020）》收官还有两年，探讨并提出判断中国空间规划以及各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是否科学合理的标准，不仅是评估现有各种规划实施效果的需要，更是制定新一轮发展规划的需要。本文

认为，至少可以从七个方面来判断各种规划的制定是否科学合理。

一、是否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一）五大发展理念
所谓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以及“共享”，是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

上正式提出的。全会强调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实现中国“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必须要坚持的理念，牢

固树立并切实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从发展全局的角度看，坚持创

新理念就是要将创新居于核心位置和出发点，积极推动包括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在内的多个领域的

创新；坚持协调理念，就是要进一步提升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水平，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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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信息化”“新型工业化”以及“农业现代化”协调推进；坚持绿色理念，就是要全面落实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提升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水平，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新格局，

要走文明发展的道路；坚持开放理念，就是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水平，进一步延展在公共产品

供给、全球治理等方面的作用空间，同时要注重利益共同体的形成与完善；坚持共享理念，就是要提升人

民的获得感，以共同富裕为方向，使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①

 （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总依据，以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总任务，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等“五位一体”为总体布局，坚持走文明发展道路，不断提升中国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的协调

水平。②

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总体布局。③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2014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以及“全面从严治党”。2015 年 2 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四个全面”的内容做了深刻阐释。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共十九大将

 “四个全面”确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布局。④

二、是否符合基本国情

中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国民经济经历了近四十年高速增长，如今已成为仅次于美国

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中国已由高速度经济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面临着调整产业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经济发展动能的挑战。判断各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否与现阶段新的基本

国情相适应，至少应该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否符合资源禀赋约束和比较优势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各区域的地理空间布局、气候状况、地质构造等自然环境因素都有所差

异，自然禀赋的结构与组合种类繁多，分布情况也大不相同，决定了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所能承载的极限

规模各异，这是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

资源禀赋差异形成各地区生产力的差异。亚当·斯密认为，生产条件的绝对差别是不同区域专业化分

工的基础，而大卫·李嘉图则认为，相对成本（比较成本）才是两个不同地区之间交易产生的决定性因

素。比较优势原理的精髓在于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核心是倡导进行更为合理的社会分工，

从而实现社会福利与劳动效率最大化。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为例，如果将具有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东部

平原地区与具有能源比较优势的西部山区规划为同一个功能区，就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原理。遵循比较优势

原理，就要避免人为主观臆断，根据各地区的比较优势设定各自的功能范围以及相应的主导产业。
 （二）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特征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这种不平衡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之间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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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网，2015 年 10 月 2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29/c_
1116983078.htm.

②《五位一体》，《光明日报》2012 年 11 月 25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125/c40531-19687892.html.

③《实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的报告》，中国青年网，2017 年 10 月 18 日，http://news.youth.cn/sz/201710/t20171018_10888424_1.htm.

④《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人民论坛网，2015 年 2 月 25 日，http://theory.rmlt.com.cn/2015/0225/3736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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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经济发展对空间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与资源稀缺、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

变，由传统的高速增长模式所决定的自然资源粗放的开发利用模式也必须随之改变。在制定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时，不能再一味地追求短期和狭隘的经济效益，而放任外部不经济，忽视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

保护。在各级各类规划的制定、调整和管理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眼前

利益与长远利益、当代的福祉与子孙后代的幸福都应该兼顾。

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不平衡是当前不平衡发展的另一个表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政府推动经

济社会平衡发展的重要手段。优化资源空间配置的方式，应该有助于实现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的目标。当

然，平衡（或均衡）发展并不等于同步发展，公平分配也不是均等分配。经济平等的要义在于机会均等而

不是结果均等，平衡发展强调的是人均而不是总量，理想状态是每个区域都能以相同的机会从空间资源分

配中受益，将空间资源总量的高效率、人均产出意义上的均衡作为最终目标。
 （三）是否符合产业结构升级方向
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地域空间结构的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必然导致的结

果，这一过程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用地结构上的变化。土地资源通常被视作产业发展的基本载体，若没

有足够的土地资源支持，产业难以顺利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土地利用结构通常会由于调整产业结构而产

生相应的变化。由于土地资源将会被分配至不同的工业部门，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往往会给土地利用空间

结构带来一定影响。不同的行业划分与土地利用之间可以构成一一对应的联系，两者之间具有相关性与依

赖性。用地比例的调整是伴随着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同时进行的，当产业向更高效益、更高增长的方

向转变时，用地结构也将随之优化调整。①其次是用地面积的改变。产业的不断发展，对土地资源的支撑

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这个支撑有两种情况：一是从“水平空间”出发，通过增加用地面积来支撑产量

提升；二是从“垂直空间”出发，依靠提升局部空间密度、提升用地的集约化水平来延展空间的可用程

度，往往伴随产业结构主体向更高级方向转变。在城市发展后期阶段，垂直空间利用程度，即局部空间密

度水平较高，这是主导产业升级的结果。因此，城市空间密度与主导产业升级两者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空间规划的制定必须与产业升级的路径相一致，还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目前很多地方政

府在新城规划时，忽视了对本区域产业优势以及服务人群实际需求等因素的充分考虑。常晨和陆铭根据各

省市新城管委会公布的新城定位资料发现，大多数新城对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都较为重视，同时也积

极推进现代化城市综合服务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例如，加强以创新与高科技为特色、以良好生态环境为特

色、具有滨江临港优势的新城项目等的建设与改进。从其特征来看，部分新城的功能定位有所失衡，产业

规划不尽合理，如只注重生活、生产服务行业建设。同时，投入比重过高，缺乏与区域发展情况的结合，

未充分体现本地区的实际需求等，都是新城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②

 （四）是否符合城市发展规律
城市是现代经济活动的载体，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城市发展的规律，土地供应总量、土地结构会对市场

各方力量产生影响并由此对产业发展产生一定约束，土地规划、产业发展的状况将会进一步影响人口结

构、布局与规模。这就意味着，土地规划从其功能定位的角度来看，它是城市发展的约束条件。在中国快

速城镇化过程中，一些新城的规划和建设并没有遵循这一规律。很多新城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建设用地快

速扩张的刺激推动起来的。特别是中西部省份地方政府规划的新城新区，由于建设用地指标行政配置与人

口流动方向不一致，表现出空间布局过于偏僻，距离主城太远，密度、数目方面设定不够合理，偏离实际

需求等现象，甚至还有不少新城沦为了“空城”“鬼城”。这种在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刺激下产生的投资，

将会导致房地产行业聚集过多的资源，造成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对外延式扩张的倚重，不仅会制约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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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玉祺：《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研究−以重庆市主城区为例》，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2014 年。

②常晨、陆铭：《新城之殇−密度、距离与债务》，《经济学（季刊）》2017 年第 4 期；常晨、陆铭：《新城：造城运动为何引向债务负担》，

 《学术月刊》2017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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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的有效发挥，同时将会减缓设备机器的更新换代。①城市形态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内在动力的不断影

响下而最终形成的。空间规划过程应该能够充分体现城市发展客观规律。要增强城市化水平，就需要保证

土地、人口这两个最为基本的要素的相互匹配。从国家角度来看，就要使得人口流动、土地供给在方向上

实现相互匹配。在城市层面，要根据城市具体情况制定适合自身特点的原则和方案，无论是盲目贪大求快

超过城市实际承担能力，还是人为地控制城市人口规模，都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对于土地资源，应让价格

成为其配置的引导，使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

三、是否坚持公共利益优先

 （一）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
关于公共利益之界定，学术界一直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在界定公共利益时面临两个核心问

题：（1）公共利益仅包含公共用途，还是同时包含公共目的？（2）公共利益之范围，是否应该涵盖促进

经济和社会发展目的？目前，公共利益的界定通常采用“概括式”“列举式”以及“概括列举结合式”三

种方式。概括式，如美国，只有概念描述，没有项目列举；列举式，如日本，力求穷尽项目列举；概括列

举相结合的方式，被大多数国家采用，首先给出公共利益的原则性定义，然后再进一步通过列举的形式，

具体列出符合本国国情、能够被公众普遍认可的公共利益范围，不苛求穷尽列举。从词义来看，古代汉

语、现代汉语对公共利益的描述有两个关键点：（1）公共利益是公共的、共同的，是所有人普遍受用的，

不能偏私；（2）公共利益要体现有益性，其本质是对人和事物的好处，其结果应该是利大于弊。根据中国

 《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和第十三条第三款，公共利益是国家能够依照法律规定征收或征用集体土地和私人

财产的唯一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一条，从立法初衷上肯定了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

性，兼顾所有权人的合法利益；第二条从补偿事宜上规范了程序性保障；第八条则通过列举的方式，给出

属于公共利益范畴的 6 个具体情况，首次界定了公共利益的具体内涵（见表 1）。
 
 

表 1    中国公共利益范围的首次界定②

时间 名称 类别 条目 内容

2011年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
行政法规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

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

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

第八条
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

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要征收房屋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

屋征收决定，列举了符合公共利益的6种情况。
 
 

法学家张千帆认为，学术界之所以一直没能给公共利益下一个明确的定义，部分原因是学者们往往对

这一概念要求过于完美，相比苛责一个完美的概念而迟迟不能定义，不如先满足于一个有局限的定义，至

少能明确公共利益的界限，并可通过其他方式来进行弥补；同时，公共利益的界定应该是一般人可以接

受、具有可操作性的，不应该是包罗万象和无法操作的。③对公共利益之界定，最根本的方法是通过法律

形式。关于谁能代表公共利益的问题，在国外诸多判例中，议会是决定公共利益的机构。中国多数学者认

为，应当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通过民主集中制，使得立法目的与公共利益相符合。
 （二）公共利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首先，必须承认，单纯发展经济的目的不能被视为公共利益。公共利益项目，至少在程度上主要是为

判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否科学合理的标准

 

①翟腾腾：《总量控制下建设用地指标区域差别化配置研究−以江苏省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2015 年，第 1−9 页。

②参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 年。

③张千帆：《“公共利益”是什么?−社会功利主义的定义及其宪法上的局限性》，《法学论坛》200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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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实现公共利益，而非商业主体利益，公共利益不能是附带的，否则几乎每一件促进经济发展的事情都将

符合公共利益，无论其出发点是私人还是公共。

其次，应当看到，促进经济发展本身并不完全等价于公共利益，但当经济发展问题已经衍生为社会发

展问题，一个区域已经不能自动实现正常发展，需要挽救经济困境、解决严重失业问题时，则可以理解为

公共利益。在不少判例中，城市发展面临困境，陷于非正常发展状态，为降低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而进

行征地。此举给公共利益带来的正向影响是相对重要和明显的，其对公共利益的意义大于私人机构所获得

的利益，从整体上看，它们并没有违背公共利益目标。对于涉及到“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的”的项

目，是否可以将其认定为符合公共利益要求的项目？答案不是不能，而是要严谨、要有所限制。公共利益

并不排斥经济利益，公共利益可能会包含经济利益的成分，两者有交集，但公共利益不完全等价于经济利

益，不能把一切追求经济发展目的的行为都视作公共利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否严格符合公共利益要

求，要看其实施目的到底是为个别商业主体牟利的成分更多，还是旨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成分更多。界

定原则是：应是必要的救济，而不是可有可无。要看为维护公共利益，这个项目是必要性的、切实需要的

最优选择，还是有无皆可、非必需的，要看主要矛盾是不是在于社会公平、正义等公共利益，要以主要矛

盾为界限，而不是解决矛盾的手段为界限。从外部性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认识。如果仅凭正外部

性这一个条件，几乎所有的私人企业都能被视为公共利益，因为其对社会经济发展无疑是有正外部性的。

促进经济发展是否可以作为公共利益，需要从企业的初衷、必要性、客观结果来看，关键点有三：（1）从

企业的初衷来看，它存在的前提应该是公共利益的需要，以正外部性为首要目标，企业的获利只能是附带

的结果，并且选定哪一个企业也不是事先指定的，而是通过市场竞争产生；（2）它不能是可有可无的，应

当是必要的，前提一定要在特殊状态下以正外部性为目的；（3）从客观结果来看，对社会公众而言，项目

的正外部性必须是显著的，正外部性要大于其负外部性。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比较特殊，若要符合公共利

益，则应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由此可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目的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单单有正外部性是不

行的，必须从初衷、必要性、客观结果三个方面加以判断。
 （三）主要公共利益列举：国防安全、经济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
公共利益应该考虑的不仅仅是公共用途，还应有条件地考虑公共目的。凡是公共利益，应该考虑以下

四个方面：（1）整体性。公共不是一个个体概念，而是一个整体概念，应该从整体出发而不是从个体出

发；（2）具体性。公共利益是具体的，受益群体必须是明确的、可以找到的，公共利益也不是虚无缥缈

的，其结果的预见性应该是清晰的而不是模糊的，能切实让公众得利，要有事实依据；（3）有益性。要能

体现出明显的有益性，其本质是对人和事物的好处，其结果应该是利大于弊的；（4）目的性。所谓公共利

益，不能是有意识行为的无意识结果，一个公共利益项目要以向公众提供有益的产品和服务为首要目标，

其关键性的目标不能是私人利益，公共利益必须要居于首要地位而不能是项目的附带。

一些事物作为公共利益是被公民普遍接受的，比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所列出的国

防与外交，能源、交通与水利等各类具体项目。但有些事物是否可以作为公共利益则是需要鉴别和区分

的，例如，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判断的标准不是手段和方法，而是要解决的主要

矛盾是否围绕公共利益，主要目的是否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利益，而衡量的尺度就是公共利益必须大于个别

商业利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把符合公共利益的项目限定在五个方面：（1）国家安全、

外交的需要；（2）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3）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

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4）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的需要；（5）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鉴于“国家安全”涵盖诸多方面，

包括国防与经济、粮食与生态、环境与国土以及能源等众多层面的安全问题，所以，将以上五个方面界定

为公共利益，通常是不会引起争议的。
 （四）《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土地管理法修正案》（2019）的对比
2019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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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新增加的第四十四条中对于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的情形做出了六

种规定，下面我们把这六种情况与前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八条

所规定的六种情况做一比较（见表 2）。
 
 

表 2    公共利益项目列举对比①

 《条例》第八条  《修正案》新增四十四条 有无差别

 （一）国防和外交的需要  （一）国防和外交需要用地的 无

 （二）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

建设的需要

 （二）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

施建设需要用地的
无

 （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

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

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

 （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

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

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需要用地的

无

 （四）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
 （四）由政府组织实施的扶贫搬迁、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需要用地的
有

 （五）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

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

 （五）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

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的

有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
 （六）法律规定为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农民集体所

有的土地的其他情形
有

 
 

从表 2 可以看出，《修正案》与《条例》相比，前三项没有本质差别，主要差别在第四、五、六项。

 《修正案》第四项与《条例》第四项相比新增了扶贫搬迁内容，扶贫搬迁工程作为公共利益需要不会引起

争议。比较有争议的是《修正案》第五项，它将《条例》第五项中的旧城改建需要，修改为地方人民政府

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修正案》第六项与《条例》相比，删除了行政法规，由此更加体现了

 “依法征地”的原则，是一个进步，值得肯定。比较有争议的是《修正案》第五项，它将《条例》第五项

中的旧城改建需要，修改为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显然，旧城改建，改造危房、改

善落后基础设施，可以优化人们居住的安全水平和舒适度，也可以美化城市风光和生活环境，是出于公共

目的需要，符合公共利益。但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未必都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例如，

地方政府建设一个几十或几百平方公里的新城区、经济开发区、包含大型商业地产购物中心和住宅的房地

产开发区、文化旅游园区等等，即使符合上述成片开发的要求，也达到了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规定的标

准，恐怕未必都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这无疑又给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需要的名义扩大征地范围留下了一个口子。②

以上分析表明，就公共利益征地范围的界定来看，2019 年通过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尚未达到

2011 年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高度，但它毕竟对公共利益征地的范围做出了限定，

和以往历次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相比，无疑是一个应该肯定的进步。

四、是否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土地无疑是与劳动资源并列的两大

原始资源之一。③既然确认（或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土地资源配置也自然也应该由市

判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否科学合理的标准

 

①参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修正），中国人大

网：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909/d1e6c1a1eec345eba23796c6e8473347.shtml.

②蔡继明：《公共利益界定不能过于宽泛−〈土地管理法〉修改建议六》，财新网，2017 年 6 月 19 日，http://opinion.caixin.com/2017-06-
9/101103060.html.

③“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第 66 页）蔡继

明：《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同样要起决定性作用》,《光明日报》2014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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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决定。①当然，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中，市场都不是万能的，当垄断势力、信息不对称以及外部性

等因素导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失灵时，就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出手相助，但政府的介入应只限于弥

补市场的缺陷，校正市场的偏差，而不是完全取代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就土地资源配置来说，虽

然需要政府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进行必要的用途管制，但政府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用途管制，也仅

仅是为了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对土地市场配置产生的负的外部性加以限制，对正的外部性给予补偿。不

仅如此，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制定与土地用途管制的实施，也必须建立在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的基础之上，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及时加以调整。

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曾明确提出，“城镇用地要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那么，该

如何严控增量呢？城市建设和国土管理部门提出城镇人均建设用地 100 平米的标准。但不同类型的城市，

如商业城市、工业城市、交通枢纽城市、旅游城市等，因其地理位置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业结构

不同、人口密度不同，用地需求自然也就不一样，怎么能用人均 100 平米的统一标准来控制呢？不仅如

此，一个城市产业有多少，人口有多少，城市用地就要多少，其未来情况更是难以预测的，我们同样不能

用划定城市边界的办法来控制城市用地，更不能硬性规定企业亩均固定资产投资数量，城市用地多少和企

业用地多少都应当由市场来定。而城市之所以存在大量闲置、低效和低容积率的工业用地，也恰恰是多年

来对土地实行计划行政配置的结果。

据国土部统计，2003−2010 年新增国有建设用地中 43.6% 为工业用地，住宅用地只占 23.6% 略多。这

是因为 GDP 和税收在官员政绩考核中所占权重过高。如果我们提高人口城市化在官员政绩考核中所占的权

重，地方政府自然就会提高住宅用地比例以遏制房价上升，从而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门槛。同样地，如

何有效实施前述《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呢？显然，如果对生态保护区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予合理的补

偿，这些地区是不会情愿放弃土地发展权的；如果不适当提高粮食价格和种粮补贴以及对粮食主产区的财

政转移支付，使种粮的收入不低于务工收入，使粮食主产区政府的财政收入（加上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

后）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种粮不会成为农民的自觉行动，保护耕地也不会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所

以，在资源与国土空间领域，政府直接配置的比例应相应减少，要把开放、公平与透明作为市场规则的制

定标准，同时还要打造并完善以区域开放、竞争有序以及城乡统一为特征的国土资源市场体系。为了达成

效益最大化、效率最优化的目标，市场的作用无论在微观还是中观领域都应得到充分体现。

五、是否旨在针对外部性（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

 （一）何为外部性
经济学家在很久之前就意识到了外部性的存在。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亨利·西奇威克等，在其

著作中都讨论过与外部性有关的问题。马歇尔认为，“外部经济”指的是由于交通运输距离缩短、企业间

信息成本降低、谈判成本下降、与市场间的距离缩短等原因造成工厂生产成本下降、利润上升的现象。②

庇古则通过解释单一企业与社会两者追加单位要素投入带来的产值增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明外部性存

在的原因，引入了“外部不经济”，③其产生原因可以归结于，生产者以外有别的人获利或受损，从而导

致边际私人净产值较高或较低，因此造成其与社会边际净产值两者的不等价。④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则认

为，无论是提供了免费的收益，抑或是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都可能是外部性产生的原因。⑤Buchanan
与 Stubblebine 指出，在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之中，若存在某一受到其他消费者（或

者厂商）控制的变量，并且没有索取补偿或支付成本，就会因此而存在外部性现象。⑥《 新帕尔格雷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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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蔡继明：《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同样要起决定性作用》,《光明日报》2014 年 5 月 14 日。

②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315 页。

③庇古：《福利经济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 年。

④沈满洪、何灵巧：《外部性的分类及外部性理论的演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1 期。

⑤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年，第 28、223 页。

⑥Buchanan, James M., Stubblebine, Wm. Craig, “Externality,” Economica, vol. 29, no. 116, (Nov., 1962), pp. 37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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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大辞典》则把外部性界定为一种经济活动者之间“不付代价的副作用”。①《 牛津词典》把“外部经

济”解释为一种规模经济，外部因素导致个别经济主体成本降低，与外部不经济现象相对。②外部性通常

被归成两种类别，一是“正外部性”，二是“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描述的现象是，某个经济活动参与者

的行为，不仅让其他参与者享受到了相应的好处，同时这些取得好处的参与者还不必支付任何形式的报

酬；③相应的，负外部性描述的现象是，某个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不仅让其他参与者因此而遭受了一

定的损失，同时这些受损参与者也不能因此索取任何应得的补偿。

人们意识到外部性问题伊始，外部性与公共利益的讨论就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

性，两者都和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社会公共利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要说明何为公共利益，就要立足于

外部性问题的探讨。
 （二）何为公共物品
外部性、市场失灵问题的讨论总是与公共物品分不开。公共物品与外部性总是同时存在，而外部性的

存在则是导致市场失灵的一个主要原因。萨缪尔森把“公共物品”定义为：所有人皆可共同使用，任一个

体的消费不会给其他个体对该物品的消费造成影响。一般认为，对于公共物品而言，两点特性是其必须具

备的：（1）非竞争性，即新增一名消费者，其他任何一个人对该物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仍能保持原有水

平；（2）非排他性，即一个人在消费某一产品时，不能排除或阻止其他人同时消费这类产品。④符合上述

两个属性的物品就是公共物品。
 （三）外部性、公共利益和公共物品的关系
不少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公共物品是公共利益的载体。这种理解难免有些狭隘，用公共物品直接

定义公共利益是不完整的，公共利益的范围大于公共物品。公共利益项目，可能是纯公共物品，也可能是

准公共物品。

根据张志和龚健的观点，基于公共的角度，利益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公共利益，与纯公共物

品相对应，是向所有公众提供的非竞争、非排他的产品和服务，公众可以充分享受这种正外部性而不需支

付任何成本；第二类是准公共利益，与准公共物品相对应，即向公众提供的某种准公共物品，虽然为公众

服务的目的大于营利目的，但是仍然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排他、非竞争特性，具有一定的排他成本；第三类

是非公共利益，对应私人物品，以营利为目的。⑤

这里需要补充两点：（1）除了排他、非竞争的物品，如地铁、机场、高铁等，准公共利益也可以包括

竞争、非排他的商品和服务，如公共图书馆中的书。对于一本特定的书，一个人借阅将导致其他人不能同

时使用这本书，即便如此，不能否认此书的公共利益属性。（2）在一些条件下，准公共物品有可能会转化

为私人物品，但其本质还是准公共物品，符合准公共利益。例如，保障性安居工程具有排他性，当房屋数

量不足时，又会具有竞争性，即便如此，其对整个社会秩序稳定的正外部性却是明显的，其本质符合准公

共利益。对于外部性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一句话，正外部性是公共利益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一方面，正外部性只是公共利益的非充分条件，从正外部性中推不出公共利益。正外部性可能是私人

利益的附带，一些私人项目虽然也创造正外部性，但这并不是它的首要目标，它只是人们有意识行为产生

的无意识结果。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一个界限是：如果正外部性是无意识的、附带的，那么就不能视其

为公共利益。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普遍的，如果仅以正外部性为限，几乎所有的私人行为

都能被划分为公共利益，这显然是不合理的，⑥界限过于模糊和宽泛。例如，逛街、逛超市，我们有了好

判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否科学合理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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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验，并且不用为此付费，但是却不能因此而认为商场、超市属于公共利益项目。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另一方面，公共利益是正外部性的充分条件，从公共利益一定能推出正外部性。公共利益可以涵盖纯

公共利益、准公共利益两个类别，它们已经可以包含所有的公共用途、公共目的等一般被认定为符合公共

利益的事物。纯公共利益对应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一定会带来正外部性；准公共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的

排他性或竞争性，并不是要限制正外部性，社会整体仍能够普遍地享受其带来的有益性。
 （四）政府为校正外部性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从整体上说，经济学界都认可这个基本观点：存在外部性时，市场机制凭借其自身力量难以实现最佳

的配置效果，此时则需要通过政府力量来引导，或通过法律等手段来调节、监管，从而弥补其调节能力的

失效。一般认为，正外部性内部化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种，即“政府解”和“市场解”。①萨缪尔森的“公

共物品理论”，对于通过采用“政府解”的方式来满足人们的公共物品需求提供了依据；科斯通过对灯塔

问题的研究发现，公共物品也可以由私人部门来提供，公共物品供给并非一定需要政府来解决。②

当采用“市场解”时，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1）谁来经营项目，不能由政府直接指定，而是要通

过合理的竞争进行选择，即附带营利主体具有不确定性，私人利益只能是附带的；（2）对收费标准必须予

以规定和监督，不能通过垄断地位牟取超额利润。一些由于正外部性带来的搭便车行为和市场供给不足的

现象，并不能完全由市场自行解决，这时则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

政府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应该建立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之上：一些问题可以由市场直接解决，

此时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的活力；当市场无法自发解决问题时，政府可以来弥补市场的不足。对于空间规划

化，政府在促进实现更高的资源利用效率，美化环境，优化公共服务质量，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规划

进行监督管理等方面都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在空间规划中，如何实现更合理的资源配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市场无法自发合理配置国土资

源时，就需要政府对其进行规划和引导。基础设施以公共利益为初衷，其本质上具有公益和服务的性质，

显著的正外部性才是其存在的意义。市场是逐利的，一旦存在这种正外部性，行业的供给量就会小于最优

的供给量，市场中很可能没有人愿意作为这种项目的起业者，而完善的基础设施又是如此之必要，此时就

需要政府来支持其建设。例如，供水与供电设施、公共交通建设、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物流与仓储等配

送链服务设备、污水处理和灾害防治设施等，以及水陆空等包括多种方式在内的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③

公共服务职责并不等于公共服务职能，两者不能混淆。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职能，但是其生产与提

供不一定要由同一主体来承担，两者并非必须要保持一致。当市场的效率更高、质量更优时，则可以借助

市场的方式实现公共服务；当市场失灵、出现外部性现象时，则需要政府实现公共服务。④

环境保护领域容易出现“公地悲剧”现象。生态环境一般有较为显著的正外部性，如果不加约束，个

人在追逐私利的过程中，往往只考虑个人边际成本小于或等于个人边际收益，而不考虑其对资源环境造成

的损失。外部性的存在，使得个人行为和环境保护难以自发调和。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稳定维

持，在美化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对此政府应该引导建立集约化发展理念。例如，

从供水、供电以及工业废弃物处理的方面提高集约化水平、支持低耗能企业和项目的发展、加强对污染严

重企业的惩罚。一些公共利益项目，虽然可以通过市场来提供，但是仍然离不开法律约束和政府监管。法

律法规和政府监管可以直接影响个人的行为选择，可以有效地抑制外部性。因此，政府有必要提高法律服

务水平，使法律服务与空间发展相适应。例如，可以增加法律服务、援助机构，增设法律顾问单位的数

量，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专业的法律知识咨询活动或是法律知识科普活动，提高其法律意识。

Academic  Monthly 第 51 卷 09 Sep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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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否建立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政府与民间激励相容机制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需要社会参与政府统筹两者相互结合，从特征上来看，它是一种前置的计

划，从内容上来看，不仅涉及土地管理，同时还包括国土利用规划以及多种类型的针对产业发展的规划。①

但是，当前的空间规划在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由于缺少激励机制，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民间难以形成共

识性行动。为了有效激励各类行为主体努力达成特定的目标，通常可以采用“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的方式来实现。通过激励相容原则，可以促进相关主体责任的明确，并可进一步推动合力的

形成。所谓激励机制，不仅要能够充分激发大众积极性，同时还需要切实引导大众行为，它以提出均衡的

利益法则为基础，从而可以帮助其设计者达到预想的目标。为了使人们的行为达到规划者的预期效果，需

要向相关人群提供激励并进行间接的引导。②

以耕地保护为例，“中央（委托人）”的利益与“地方（代理人）”的利益，两者并非是完全等同的

关系，在实践中往往包含着一定差异性。因此，考虑到自身的目标，地方可能会采取与预期不同的决策行

为。委托人通常想要构建一个可以使代理人高效帮助其实现目标的环境，而设计一个能够奖励、惩罚与监

督的机制是一个可行的策略。出于违规用地成本过低、违规约束效用缺失，导致“纯策略纳什均衡”的出

现，地方政府总可以实现最大收益，制约了耕地保护政策的推行。因此，只有让违规处罚高于地方的间接

成本、直接成本、总收益三者组合而成的临界值，才能将两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真正置于“激励相容约

束”之中。在实践中，为达到“临界条件”，基于现行耕地保护机制，中央可采用适当增强处罚的方式

 （例如强化违规的政治风险等）来对地方加以规范，并可强化对耕地保护的激励（如政治激励、分摊直接

成本、财政补贴等），直至达到临界条件。

七、是否将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限定在了合理区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不仅应该充分体现出前瞻性、指导性，同时弹性与灵活性也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目前中国的规划编制和执行依然表现出了较多计划特征，对实际需求的重视程度有所欠缺，这也就意

味着，在规划编制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应该立足于并充分考虑市场主体的真实需求，而要逐渐改变过去

计划经济色彩较多的方式；另外，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开发强度并不是静止不变的，由于经济条

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市场参与者也会随之提出新的规划修改意见，这就需要构建一个具有弹性与灵活性

的调整机制。③自由裁量权正是为适应这种动态性要求而设定的。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阶段，一方

面，中国的规划管理体系有着较高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对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这也

导致“权大于法”“以行政决定取代法律规定”等现象的产生。在中国规划管理的监督和公众参与制度建

设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些管理者很难把握自由裁量的尺度。自由裁量权好似一把双刃剑。因此，为了有

效实现规划调整的积极影响，需要对自由裁量行为进行规范，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中。

针对自由裁量权过度的负面影响，有两个一般性的解决建议：一是法定化规划成果，二是强化公众参

与度。但事实证明，规划成果法定化并不是约束自由裁量权的有效途径。事实上，目前中国城市处在高速

发展阶段，难预测、复杂性是城市规划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这就给准确预测未来带来了更多困难。因

此，为了优化对城市建设的指导，需要深化程序法系构建并在此基础之上加强对开发控制体系的规范。④

由于行政程序法具有更明显的监督和制约效果，常作为规范自由裁量行为的有效方式。⑤首先，自由裁量

需要符合程序规范，应符合相应的时间、空间标准，避免过度的随机性。若公众与当事人想要提出质疑，

判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否科学合理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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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希望法官给出相应的判决理由，那么程序规范可以成为其提出要求的有力支持与依据。在意识到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自由裁量权过大的现实状况之后，许多国家更加注重通过程序规范实现制约目的，并看到听

证制度、公开制度、相对人合作与参与、说明理由制度等的重要意义。规划程序法定化对于如今的城市建

设而言有着更为突出的现实意义与可行性。衣霄翔、吴潇和肖飞宇总结美国区划变更的经验，认为控规调

整决策的实质性依据和保障：一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区划变更的必要条件；二是限定区划变更的程度

以降低变更的风险。①

为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更为规范，增加公众参与度是一个有效的方式。但是，由于公众参与在中国尚

处于新生发展阶段，不仅政府需要一个深入探索与实践的过程，公众也需要通过培训等方式了解如何参

与，并要明确其所拥有的权利与应承担的义务。在中国近几年的规划实践中，对于规划决策，公众参与程

度还不够深入，仍然存在流于形式与表面，制度与途径保障缺失，参与意识尚且不足，参与技能有待提升

等现象。一方面，众多条件还未发展完善，仍处于探索阶段；另一方面，一定的权力集中对于城市发展同

样也是需要的。因此，应在公众参与政府工作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公众参与不能仅仅流于形

式，可以基于产权保护推动完善经济制约机制，从而约束自由裁量行为。例如，修改“控规指标”将导致

土地权益再分配，即导致发展权转移。虽然禁止“控规指标”修改缺乏现实意义，但若可以引入公众参

与，提出让土地使用者交纳指标修改带来的土地增值，则可以实现对规划的修正与完善。②与此同时，要

求弥补政府决策导致的土地使用者损失，有利于提升政府行为的合理性。《物权法》通过明确权利、义务

关系提供了积极的法律保障，对于规范政府的自由裁量行为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对中国规划开发控制

体系中的自由裁量权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家经济学探索”（16ZDA241）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规划实施情况评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716410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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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dging  China’ s  econ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includes  seven  criteria:  whether  it

embodies  human-oriented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whether  it  meet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whether  it  gives  preference  to  public  interest,  whether  the  market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whether it aims at providing public goods for externalities (market failure), whether

it has established an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mechanism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and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whether  it  sets  the  discre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a

reasonable  range.  They  are  not  only  the  criteria  for  judging  whether  variou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s  including  the “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but also the basic principles for formulating new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s  in  the  future,  especially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has already been laun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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